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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将
从加强城市规划工作、塑造城市特色风
貌、提升城市建筑水平、增强城市承载
能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强人居环
境建设等方面，不断提高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水平，打造工业文明、城市文明、
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新型城市典
范。

城市规划：“多规合一”，编制南昌
空间规划

南昌市提出，全面推进“多规合
一”。加快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等“多规合一”，严格落实空
间布局、空间定位、空间界限的管控要
求，着力解决各类规划在空间布局和定
位界限上的冲突，努力实现“一张蓝图
干到底”。做好与江西省空间规划的全面
对接工作，按“南昌大都市区核心区”、

“外围地区”两个层面推进“多规合一”
工作，编制完成南昌市空间规划。

建立重大城市规划决策终身责任追
究制度，凡是违反规划的行为都要严肃
追究。建立违反城市规划重点案件核查
和挂牌督办制度，对规划实施问题突出
的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和问责。

城市风貌：新城区重点推进九龙大
道两侧的城市设计

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中心城区重点
推进“一江两岸”、青山湖西岸、八一广
场周边、城南副中心 （洪都老厂区范
围）、扬子洲地区等重点区域的城市设计
工作，新城区重点推进九龙大道两侧的
城市设计工作。

强化建筑设计管理。突出建筑使用
功能以及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
保，注重体现江西、南昌的地域特征、

山水特色和文化传承，防止建筑“贪
大、媚洋、求怪”。

彰显城市山水特色。挖掘南昌山水
特色要素，加快推进基本生态控制线划
定、“揽山入城”、跨江临湖等彰显南昌
山水特色的规划工作，确定全市水系网
络和绿地系统，做足山水文章。严格执
行城市“三区四线”规划管理，以地方
立法形式确定和公布城市“蓝线”和“绿
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和修
改。严禁在城市“蓝线”、“绿线”以及禁止
建设范围内进行开发性建设。加快推进
林相改造工作，以乡土树种为主，适量
引进景观树种等，逐步形成混交林体
系，打造独具南昌特色的森林景观。

城市建筑：集中成片的危房优先纳
入棚改

南昌市实施工程全生命周期风险管
理，建立健全安全预警及应急控制机
制。对相对集中成片的、需要拆除、改
扩建、综合整治的危险房屋，应优先纳
入棚户区改造计划。

南昌市将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各
职能部门要大力推广、支持、配合、推
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优
惠政策，支持建设装配式建筑生产基
地，促进形成一批技术先进、有规模效
益的装配式建筑部品构件生产企业。

政府投资项目、公益性建筑、保障
型住房以及一定体量的新建民用建筑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鼓励项目执行更

高星级绿色建筑标准。推广可再生能源
的建筑应用，逐步引导开展对既有建筑
的节能改造。加大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
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建筑节能改造和绿色建筑发展。
到2020年，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比
例达到50％。

城市功能：建设老城区微循环道路
南昌市提出，构建畅通交通体系，

加快构建“十横十纵”干线路网体系，
加强对城市快速路和主干线道路建设的
实施，结合老城区改造工程，推进次干
道、支路建设，在主干道主要交叉口设
置行人非机动车立体过街设施，完善老

城区微循环道路建设。
加快打通各区之间交通对接路网。

在重点路口、路段规划建设人行过街天
桥、地下通道等立体道路交通体系。加
强城市公共停车场建设，合理配置停车
设施。加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城市新区要根据功能需要，同步建
设地下综合管廊。老城区成片改造，根
据情况统筹安排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凡
建有地下综合管廊的区域，满足条件的
各类管线必须全部入廊。

优化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布局，配套
完善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科技、

养老等功能服务。合理规划建设广场、
公园、步行道等公共活动空间，提升城
市绿地生态环保、美化景观、休闲游
憩、文化传承、科普教育、居民日常活
动等综合功能，增强城市的开放性和活
力。

城市生态：建设海绵型建筑和居住
小区

新建城区、园区和成片开发区要全
面实施海绵城市建设；老城区、棚户区
和危旧房改造，具备条件的，鼓励实施
海绵城市建设；城市道路、园林绿化改
建、水系治理等要同步实施海绵城市建
设。

推动海绵型建筑和居住小区建设。
机关、学校、医院、绿地等项目要率先
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加强城市综合
排水防涝整治，重点解决城市积水点、
黑臭水体问题，统筹绿色生态基础设施
和排水管网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城市林荫路、林荫停车场和立
体绿化建设，构建覆盖面广、相互贯
通、布局合理的城市绿荫体系。推进城
市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森林公
园、带状河道绿地等各类公园绿地建
设，促进公园分布的均衡性。结合旧城
改造建设街头绿地、游园，最大限度增
加旧城区绿量。在规划新建城区 （新
区、开发区） 时同步规划新建综合性公
园，进一步提高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人居环境：提高保障性住房入住率
南昌市提出，加快推进棚改安居。

大力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加快城中村
改造，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
治、危房和非成套住房改造，切实解决
群众住房困难。

推行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逐步
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到2020年，基本
完成需要改造的城镇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提高保障性住房入住率，降低准入
门槛，完善准入退出机制。

加强老旧城区改造。对 5 年内不符
合拆旧建新条件的老旧小区，重点改造
地下管网、电线电缆、路面场地、路灯
照明和安全设施等。加强背街小巷改
造，整治沿街外立面，解决路不平、灯
不明、乱拉乱披乱挂等问题。优化老城
区公共空间，重要节点留白植绿，对已
征收且无法用于出让和建设的土地，优
先考虑用于道路、绿地、小游园、停车
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南晚)

南昌出台意见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重 大 城 市 规 划 决 策 终 身 追 责

“偷面积”“送面积”是开发商常用
宣传手段，如今这一招要失灵了，还将
面临处罚。入户花园、活动平台等用来

“偷面积”的模糊说辞将从建筑设计方
案图纸中消失，全部要明确为阳台或室
内建筑，计入面积。

住宅公寓层高不应超过3.6米
“买一层送一层”是很多酒店式公

寓的宣传噱头，其 4.8 米的挑高往往让
人感觉赚到了。以后这种便宜可能就不
会再有了。这次的办法对于建筑层高有
了刚性管控，建筑结构层高应与房间大
小相匹配。位于建筑主体结构内的围合
空间，除设备结构转换层、坡屋顶之外
不得设置结构层高在 2.2 米以下的空
间。住宅、公寓(含酒店式公寓)建筑的
结构层高不应超过 3.6 米，办公、研发
建筑的结构层高不应超过 4.2 米，商业
(门面房)建筑的结构层高不应超过 4.8
米。

《办法》 还规定，酒店式公寓建筑
单体立面应公建化，采用通廊式布局，
不得按单元式住宅设计。

杜绝超标阳台，最大进深2.1米
阳台由于只计一半面积，此前很多

开发商会做大做长阳台，从中“偷面
积”。南京市规划局副局长陈乃栋说，

“今后对于阳台的尺寸和面积都将有严
格限定。”这一办法规定，除酒店(不含
酒店式公寓)、有居住需求的幼儿园、
托儿所、医院、疗养院、中小学教室、
宿舍以外的非住宅建筑不应设置阳台。
其中，住宅建筑阳台最大进深不应大于
2.1 米，每户阳台结构底板投影面积之
和不应大于10平方米或每户阳台结构底

板投影面积之和占该户套内建筑面积的
比例不应大于15%。

《南京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相
关办法》还明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图
纸应按相关建筑设计规范标注各类建筑
功能，入户花园、空中花园、活动平
台、设备平台等这些说法，就此统统消
失，一律归并到“阳台”或“室内建筑
功能空间”来表达。

飘窗、空调机位尺寸不得超标
把飘窗砸掉、空调设备间围起来，

这些也是“偷面积”的惯用方式，办法
也对此有了约束。其中条文规定：住
宅、酒店式公寓每户设置空调机板的总
数量不得超过居住空间个数，单个空调
室外机搁板水平投影面积不应超过 1.5
平方米。飘窗的大小也不得超标。条文
规定：飘窗的窗台高度(窗台面与室内
地面的高差)不应小于 0.45 米且平均进
深(自墙体外边线至飘窗外边线)不应大
于 0.6 米。建筑含有飘窗设计的，须在
申报图纸中提供飘窗大样。

多部门联合监管，查处超建面积
规划部门表示，办法推行旨在对

全市建筑面积强化管理，明确南京市
域范围内建设项目在土地出让、规划
许可和不动产登记等阶段，所涉及建
筑面积计算，统一按国家、省、市房产
面积测量规范执行，并通过建立“后置
审查”工作机制，形成多部门联合监
管。今后将加大对批后违建项目的处罚
力度，对于超建面积，由规划、房产、
国土、城管等部门确认后，进行违法查
处及罚款。

（仇惠栋）

《南京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相关办法》要点解读
南京市规划局近期出台了《南京市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相关办法》（以下
称《办法》），统一建筑设计技术要求和
审查标准，规范建筑总平面、建筑功
能、建筑单体等三方面审批管理，对公
寓、住宅等建筑设计做了严格要求。

《办法》要点有：商业、办公、研发
类建筑 （不包括酒店、公寓和宿舍等具
有居住功能的建筑） 不得设计成单元式
办公、公寓式办公等“类住宅”建筑；
住宅、公寓 （含酒店式公寓） 建筑的结
构层高不应超过3.6米，办公、研发建筑
的结构层高不应超过4.2米，商业（门面
房）建筑的结构层高不应超过4.8米；除
酒店（不含酒店式公寓）、有居住需求的
幼儿园、托儿所、医院、疗养院、中小
学教室、宿舍以外的非住宅建筑不应设
置阳台。其中，住宅建筑阳台最大进深
不应大于2.1米，每户阳台结构底板投影
面积之和不应大于10平方米或每户阳台
结构底板投影面积之和占该户套内建筑
面积的比例不应大于 15%；除一类居住
用地、历史地段外，其余用地不得设置
低层住宅建筑。

《办法》明确建筑退让、建筑室外标
高、建筑外立面、建筑空调室外机、室
外晾衣架、太阳能热水器等具体设置规
定。其中提出按照《南京市街道设计导

则》的要求，临生活型街道的建筑室外
地坪应与周边道路的人行道平接。建筑
的空调室外机应结合建筑立面设计一体
化考虑，隐蔽设计，并合理、有序、集
约设置空调室外机搁板。高层建筑及沿
城市主次干道布置的住宅建筑立面应公
建化处理，不得设置室外衣物晾晒设

施。新建住宅和宾馆、医院等公共建筑
应统一设计、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应
结合建筑立面、屋顶设计做好美观处
理。着力打造城市特色风貌。

《办法》强化单体建筑管理要求。围
绕建筑规划管理中的难点问题，加强单
体建筑设计方案管理，对建筑单体设计

中的建筑结构层高、建筑挑廊、檐廊、
阳台、空调机板、飘窗设计、建筑外围
护结构之外的建筑构件、地下室标高等
做了细致规定。其中要求住宅建筑阳台
最大进深不应大于2.1米。住宅建筑设置
挑廊、檐廊的最大进深不应超过1.8米，
办公、研发、酒店式公寓建筑设置挑
廊、檐廊的最大进深不应超过2.4米。住
宅、酒店式公寓每户设置空调机板的总
数量不得超过居住空间个数。

《办法》关注商业用房设置、住宅建
筑电梯设置、机械式停车、非机动车停
放等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科学制定管控要求。其中提出人
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及住
宅、公寓建筑按配建标准设置的停车位
应采用自走式停车位。在符合规划条件
的前提下可建设地上立体停车楼。新建
多层及以上住宅建筑应设置电梯。居住
项目配套商业或社区中心中需设置餐饮
的商业用房，应在商业用房中予以标注

“可设置餐饮”，并设计符合相关规范和
环保要求的专用烟道、排污等设施。

《办法》要求报审的建设工程设计方
案真实、准确，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在
报审过程中的失信行为和违法、违规行
为将纳入社会诚信管理体系，予以定期
公布。 （宁规）

南京规范建筑设计方案 杜绝商建变住宅

(上接第5版)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比
2015 年增长 0.9 个百分点。北京、广
州、杭州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
成效明显。苏州、宁波、西宁、重庆、
常州在餐厨垃圾处理方面取得了积极的
进展。广东、河南大力推进建筑垃圾处
理及资源化利用。黑龙江、甘肃、新疆
需加快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
设。

截至2016年底，全国城市污水处理
厂日处理能力1.48亿立方米，全国城市
污水处理率达到92.4%，分别比2015年
增长 5.6 和 0.5 个百分点。天津、北京、
重庆、山东、陕西在我国2016年度全国
城市污水处理情况考核中位居全国前5
名。广西、新疆、四川需进一步加强。
北京、山东、河北、甘肃的地级及以上
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位居全国前列。
天津、山西、河南等地地级及以上缺水
城市再生水利用工作相对滞后。

4.加快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截
至目前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
3586公里，其中地铁3255公里。再建城
市轨道交通约 4500 公里，其中 2016 年
新开工建设 611.4 公里，2017 年第一季
度新开工建设 216 公里。截至 2016 年
底，全国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的密度为
7.11 公 里/平 方 公 里 ， 道 路 面 积 率
14.03%，分别比 2015 年，提高 1.49 和
1.84个百分点。江苏、天津、山东、湖
北、浙江等14个省市路网的密度高于全
国的平均水平。

（五）提高城市建筑水平方面
1.落实工程质量安全责任。深入推

进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全面落实五
方主体质量终身责任，加强建筑施工安
全监督检查，严肃施工安全事故查处，
保障建筑施工安全。2015年以来，住建
部开展执法检查，共抽查 360 个工程，

总建筑面积866万平方米，反馈书面意
见 7422 条，发出执法建议书 66 份。各
地共实施监督执法检查 34.35 万次，涉
及 95.35 万个在建的工程，下发整改通
知单和行政处罚书分别为 44.5 万份和
2.38万份，处罚单位和人员分别为1.97
万家，6458人。在住建部近两年开展的
执法检查中，北京、浙江、山东、河
北、上海排名靠前，甘肃、海南、贵州
排名靠后，2016年广西、陕西、宁夏等
地未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较大以
上事故，且事故起诉及死亡人数与2015
年同期相比，实现了双下降。山东、贵
州各发生四起较大事故。

2.大力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新时期建筑
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重点任
务。住建部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制定
出台相关指导意见，确定8个省市开展
试点工作。目前全国共有454项房屋和
市政工程，实施工程总承包，承包金额
630亿元。组织地方开展试点示范，8个
省市确定204家设计和施工企业进行试
点。浙江、上海、重庆、福建、四川、
广西等省市强化政策支持，制定工程总
承包试点方案，完善配套政策，促进项
目落地。黑龙江等地的进展相对缓慢。
严厉打击建筑施工转包、违法分包。
2016年以来，全国各地累计检查建筑市
场项目47.5亿万个，查处存在各类违法
行动的企业 7606 家，违法人员 2308
人，其中责令停业整顿687家，吊销资
质 3 家，限制投标资格 119 家，责令停
止职业12人，给予通报批评等处理1195
人，罚款总额约为4.43亿元。浙江、上
海、北京在住建部组织的督查中排名位
居前列，河南、四川的排名相对落后。
加快推进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和系统平台

建设，已基本实现部省平台的互联互
通。北京、上海、重庆、江苏、安徽在
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中取得实
效。山西、河北建筑市场监管平台数据
推送数量和质量有待提升。

（六）推进棚改安居工程方面
1. 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2016 年，

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共 606 万套，
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其中货币化安置
294万套，占棚改开工数量的48.5%，比
2015年提高18.4个百分点。各地加快推
进棚改，因地制宜推进货币化安置。北
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海南、内蒙
古、广西、陕西、新疆在2016年9月底
已完成2016年的开工任务。2017年1—
4月，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已开工219万
套，占目标任务的36%，相比去年同期
提高 3 个百分点，货币化安置 129 万
套，占已开工套数59%。

2.加强公租房分配的管理。各地加
快公租房竣工和分配工作进度，降低准
入的门槛，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截至
2017年3月底，甘肃、吉林、福建、青
海、新疆、江苏、天津、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西藏公租房的分配比例达到80%
以上。重庆、辽宁、山西、河南、广
东、安徽、云南、广西公租房分配比例
不足70%，需进一步加快公租房的竣工
和分配工作。

（七）发展新型建造方式方面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大力发展

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住建部在上
海召开工作现场会，明确下一步装配建
筑发展任务要求。在长沙召开工作座谈
会，研讨装配式建筑技术和标准体系。
各地对发展装配式建筑认识不断深化，
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目前全国有17个
省（区、市）和22个地级城市出台了发

展装配式建筑的政策文件。截至2016年
底，全国累计建成装配式构建生产线
1786条，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和施工类
企业共 746 家，构建生产企业 611 家，
产能超过1亿平方米。2016年全国新开
工装配式建筑项目面积 1.14 亿平方米，
比2015年增长约57%。上海、北京、浙
江、湖南、山东装配式建筑发展较快，
山西、甘肃、西藏工作进展相对缓慢。

（八）推进节能城市建设方面
1.推进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住建

部制定了十三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
展规划，推进建筑节能有关标准的修
订。2016年全国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实行
节能强制性标准。新增绿色建筑面积
4.8 亿平方米，实施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2760万平方米，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
改造1亿平方米。截至2016年底，累计
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 150 亿平方米，
太阳能建筑应用集热面积达到4.76亿平
方米，浅层地热能应用建筑4.78亿平方
米。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河北、
山东、江苏、浙江、青海建筑节能与绿
色建筑推进力度相对较大，四川、江西
等地的工作相对滞后。

2.实施城市节能工程。截至2016年
底，北方采暖地区的城镇集中供热总面
积达到83亿平方米，其中全国区域热电
联产集中供热面积35亿平方米，占集中
供热总面积的42%。新建道路照明质量
与节能评价达标率达到100%，既有道路
的照明节能改造节能评价达标率达到
98%。全国各城市的高光向、长寿命的
光源应用率达到90%的目标要求，城镇
道路照明已全部淘汰白炽灯。河南、山
东、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河北的热
电联产集中供应面积占城镇集中供应面
积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九）创新城市治理方式方面

1.改革城市管理执法体制。住建部
城市管理监督局已正式组建，全国城市
管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实施。
部机关行政执法权已率先由城市管理监
督局集中行使，统一了城市集中执法制
式的服装和标志标识，在全国推行城市
管理执法全过程记录，规范执法行为，
出台城市管理执法的办法，明确执法依
据。目前除天津、重庆、山西、辽宁、
广西、海南、甘肃、西藏外，全国有23
个省 （区、市），制定出台 《城市管理
执法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有76个地
级以上城市，开展改革试点。全国有
91%以上的市，83%以上的县，公布了
城市管理执法权责清单。江苏、贵州、
湖北、山东、宁夏、辽宁、浙江已组建
省级城市管理监督机构。北京、上海、
江苏、贵州、四川、黑龙江、海南、新
疆建立了公安部门向城管执法部门派驻
机构和交叉任职机制，加强工作保障。

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已报省人大审
议，广东、陕西已经就城市管理的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山东、甘肃、新疆已将
城市管理领域的地方性法规纳入了立法
计划。

2.加强智慧城管建设。住建部指导
督促市县人民政府，加快数字化城管平
台建设步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
已有 217 个城市和 667 个县，建立了数
字化城管平台。河北、江苏、山东、浙
江等地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的整体覆
盖率超过85%。甘肃、青海、新疆的平
台建设总体滞后。

各地方、各城市，各相关市局要进
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推
进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落实。本次会议
通报的先进地区和城市要再接再厉，力
争取得更好更快的进展，后进地区和城
市要学习先进经验，迎头赶上，推进任
务取得突破性进展。

积 极 落 实 成 效 明 显
住 建 部 落 实 中 央 城 市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情 况 通 报


